A

EAE AP R RAT I
114 B f§ + 3 %3045
SR 1
LSS )

-l
=
=
N

—=$
pRA)
2
=4

T NI A MUK
TR A X G E R

Flip i = f7

/J:—\——b‘
i3

IAFEAR R e AE o g R P AEN AL A S
Fell3F BA B F 5102495 F @ 2 HAkA iR ARTAR
114% 122 10F ';;?ﬁ*;/‘ RE e

Iy

=

N

FEH W oo
FIRERRT LG
7

B

‘%E_E?’-%[ﬂ

L PEAOTRFRF RS AT KA S
H AR - AT o PR S R AR o 2heR

_7\15-4‘1 \%i )
7R o

S RIFZ0 R ERE

(kL 3R A AL SR DA g HH%%”%B’ﬁﬁﬁ%
7

PEALFREE G A ‘
5 & AP CXJWDOOV&&mﬁwﬁ B (TR
SE) Bvs RRFR T (7 ﬁ%iﬁﬂ>’vgwﬂ4
B2 AR sEE P £ E3TE % (TR ) 456,000~ o R4 H
AURARTS o T IR L X %QTP%AT~+%&’3¢Jﬁ
Lz BAgrier XS EPE L AES R 2 A 2 e 2
AEFEEFRCE oA AR EGY 14P B2 5 &
EgRrFAE R Ha g2 g o PR



N

w

FETIIH N E AR N GAR L AL MR B =
IERER o FFA R I PR A AR

B R EBY 20D B fofad ( :
TR A RII4P M & HAofz £245, 000~ >
%@ 4£100,0007 oz Fim AR 2 kA

(2 N7 R I‘J"frﬁ'aﬂﬁ FiRREFTIITIERT KX ofE

5

Tyligg e i w,ﬁrﬁ £245,000~ 5 ¥ & kL fofzd
H3EN L "fd £100, 000~ %% -

JE

A AR FREL PO LR A D A S BT F DM
BE BB A LT s 3 Z2 Ay FEF AR ;\,,;»J; ¥
A B R RN o AR FAZ F1 £ F I B RS
B4R 0 B Ak E'sc<’ W2 piZ 2 ?i RS R ) - B
FETHRTEYHB T AEFH TR Y o
pEfefad $hE R T afepad g -?a ee RS
B o RS WSS § LAt o L fofz
Tt ez p £ £ ¥4 - rfﬁﬂ”z% {?“%E”ii
é{;ﬁ%’tj}i/ﬂ’—ﬁ;{“ E 71 s #U ’fr’ﬁ;% Q‘L‘@;‘\*‘ﬁ ’ ﬁ:‘\f\';ﬁ_,i,_%ff_L
(5 N N ’E'JB%I;:?Q;%:?,T&?M? (e {8 kT
DBAEF A EofRE 2820 2 4304 AR FFA R T
in k£ fofad Ha R

AP PR A TR PFpEy FRIER 7 > RH]I3EG
P26p BiEIW AR HEEE N fr- B RFAL RS D
kol F o AT ER LA T o FPL o A FIRA (R (&

&OMPL’thégﬁa@%ﬁ;ﬁéféé.wiﬂw%%~;%@N

RA% S Fimh kR X3 a2 MAPRES » £3
65,000~ » &= do3% > EARQL, 0007~  fA b 27 4 A dAedl
RiE DT RAFLTAET ORI BE Y T2 ik



i

TG EF2E T AR P FARPBFRVE 24247
6,000~ ~:E X £76,000~ ; iz x LA FIES1E T
AP ARSGE LRI 2 A £60,000~ ;5 & ALY F3
R QI8 G A M R A }@.iﬁffjﬂ’ﬁ“ﬁ@_%ﬂ% 560m 7
FEGFEEFIE T R FARLHFEFTFFEEL 400

: %yi,ﬂP%&@wd%%ﬁ%?
ﬁ#%%ﬁ@ﬁPﬁ%%ﬁ‘*lmﬂm%~
+ LA e 200,000~ 0 F BRAEE K59
7, 960m ’ J\?a‘%s‘iﬁﬁ_éiﬂ o &2 4491, 000~ Fo45ts > & 4RD
06,960~ > AL+ 27 A = BT o X Fl A {rfdd 2 2 ¥ 7
d2xd > Ap TR A RBEFZ - FRFBFRIT FHR

34 pRTE F i 4F 2 506, 960 % 4 L ¥ 3E -

o
“;.n’*
q\

N

~
[E—y
—~
=Y

RFFATTRF FRIDL P A RIRL 2k Wb R A K
Hﬁjf%4M5mm%’ﬁélBEQHRBiSM%%Bi’
FFxEA5 5/0\5‘.,%7’} o X BT HE Fo FIFA PR
ﬁiﬁ\ﬁﬁﬁﬁﬁiﬁ’i%m:H@JL% DR
FALEE BNABEREFLE L FHNFAS YR 5(E)
T2 FEINA 0 BB R o (D) B AR M AT o AL R
WH-F2FE BN AFLEFES Y o G A RS
F?%4m69%ﬂ4w5BHBﬁGE%Biii%%BLEHﬁﬁ
#4155%7 & 2114

(w

s NPz %t
Hﬁém’ﬂmﬁ5”%5“‘}m*“ﬂ¢ﬁpﬁﬁ,%&@£g

AEXFX o A L (RE % %229-230
,Ij; AEAEHAEE G (A B E- %19-26F ) >

P
i
m



\

ma
.|_.
pud
-

3}$ﬁﬁf§ﬂﬁ4(-%)é@%? xig ¥
% tmA(AaprEE- 519247 ) ,,]‘si
?fﬁf44f9%éé% R EAL L FIRA s bR
EEGEY SN TR if¢$&(a - %17-1
8F ) o HE’@F%;‘;P KB EEA (REvHE L EAR)
R AR109E8 21 P R 22 BHF R B ﬁwﬂ_ #r Al
3EI27 2p #3417 £ FE R & '%PAt¥ﬁ% v H e B
SEP R T R4 E27 13p BN FTHE RS
4’J%4ﬁ§%%”4ﬁi$’fwﬁhﬁﬁ®%iP%
B EEMHZ PEFREAEFTAF A E113E57 29P &=
S

Nt
>~
ETTS

K ﬁfﬁ,a%wﬁs-%s&?ﬁéﬁd?%%’@%iﬁ
%@ﬁ%ﬁ%éF%Ai%?ﬁ%’ﬁﬁék—%Aﬁ’#
FPHRAG L EGE T AEE P R E R ARGk H G
E"-% e ~

ivg—iﬂ?ﬁ’}.@i‘%”ﬁz\é
P2 2PESI&GE 2 E A
%, 2 R A8 0 & AP o
S i Lt gedeT (LAHE- $17-18F)
fee s e A AT ALK KT RFR
@%’jﬁﬁmﬁ%%ﬁﬁw4f—“&izﬁ%’¢:#
ﬁ"iflgfi*ﬁr"f
- TS (TR REAE S (TR 25,0
OOmﬁfc’)j&FFﬁ?ﬂ? EER NG Bl
EiTAfrfad eTp p A2 A (e 3
.{‘f@‘%‘ﬂv>_‘_’l~_.§r’té%fpib%;b‘§:'{ga«? 2 o
2.7 = 2t BT A efdd (514p B2 1255, 0005 A (A

ﬁ

FESICINEE S R s
- H2T1IE TH A f - R

N

—h
9
d
c?@? 1%
>

é"}?’) T AT Ay 2oL Bl %'gﬁf—r ¥ o
3. (1E = Ft o uk)
=~ [,3§;ﬁi‘§§'§?€7‘€.+“‘l“/f]
;a\%ga%T%—ﬁm@5omm By B (PR
OEAREFERMG) o He R R
oo 109~ -



P O R SO N N EL S T G-
é%ﬁ(égzﬁw@?:vﬁtaﬁaﬁgﬁj4;1
CRAEESER S TRV ol AL RORRIESE

—*77%—?] o

T AeiRE Y RF R NG
s foiad L EF TRBERESEEE,  THPE, 2
9@(R%ﬁé—¥ﬂ%83>’anAga:aﬁﬁi
Q@%ﬁﬁﬁﬂﬁ’%##ﬁ%'%ﬁéiﬂ(i@j%%
220F ) > RERt HAA wE T R REPN T o X LI P A
PEFCAEZ lineHiE e s v AMEIEREE L TP Eied
{%?W%%@ﬁzﬁﬁﬁiﬁﬁﬂmﬁﬁaﬁ%p%gﬁ
X5 1& 2776, 000’“FR22~ RULFERILLEFTARIAIRL
B3k 211245, OOO;Df{*'Tmﬁgg Q;.E AP EFTAE D

CERGRAR A Liw RA Y o B34 JF‘*F"*,\,ﬁ
PPN EwAFLE NPT o L B E | 0 PR A EHC
"4F 245,000 3476, 000~ #1169, 000~ ~ 51
9~ T2y B B8, (A E- %3617 ) o
J%‘Wﬁ%ﬁikﬁﬁi%ﬁéﬁﬁﬁ#’ﬁuwﬁg
H o BEAFCESR - P D F Rz 0 T
ﬁﬁ%ﬁgﬁﬁiﬁﬁ%%fﬁﬁk o NN o

& e

B $3F TR T r xR FeE  HEFHE
tAREzd o ARGt T EF A, 0 b7
POREARRLGY 02 W8 221008 2L F 5110
B l3EREF F R0 THAL g7 %o 33 B oz
BEbERAT TARERSRF U LA HEE,
REFHIBRT > FREE L RE2504 0 B i L {rfz
22 R B Ak o ALK KX ﬂfﬁcﬁ"%;\f ~ A
EC RN RS



}~4

Nz #7362 Tfifofas B340 T4
o MBEF IR IHFL2Z TG FUITHER T
"fofzs R § F AR RE R Y FA TR
AT g2 skt o | EAvRE A 2 RiRGIefEE
ﬁﬁﬁhﬁ%é&f@Wigi&thpﬁﬁﬁﬁwgﬁ,iaﬁr

T-rEA o BHEFZ
L friad A4Sl o i B

(B hsam o friz £ 2508 B0 RED UL H > 1R A
Fe L fofad BRI Up 70 = it g il o 20
A RHTiE

94 AL

113£97 129 (4§ %~ $3TF) A2ifhp ﬁﬁﬁ
FIZ59%0 - B E > &3 R 7E 52290 % 198 ~ % 27 -
2331 % 198 ~ %203k R AT ¥5 ©

U 3 A B @ sg 4 PRE > EP R D P RS 2 s
(ELFE? F‘S $246F ) o Ry ﬁ poAREE AR TR IR B
R 2P W22 EM G BT RN T LB
ifrﬁ’é%iii’! PAEDELE -

BT 0 AR 2R A RAPRIR A S T3THER T KX ofEd
FLEG R R 74 L of2 £245,000~ » ik ik £ fofz
$H3EEH W R A B HE Y £100,000% 0 2395 11
3EQY 12p A2 F P o - B EFIF5%FE 2L 5
$ A o 3R A R Rk B RGHRAL 37 4 % 1506, 96

w®
St
mi



O;Uj\é ’E]J_‘ﬂ'j‘_

A o AR

S A EEE

Py 0 S F P18 IR 7
[ pL

B0 A

\E,
5B

g\ﬁ(
@

sl

T
;%pqﬁ,5~
~

- HiwmEo AR IFLER

335 - 44915 ¥ 195 ~ ¥ T84

= EF A F 14

RE Y Z e
Uiﬁﬁxf,’f«,ﬁﬁ}gzj\f’rgko

114

. },%7 %A\ g_ﬁJ%I/ /%J.»5§
ik~ st

Ne  Ne N

-

PR R
’@%?ﬂ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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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304號
上  訴  人  楊明琛  
被  上訴人  信星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俊道  
訴訟代理人  吳存富律師
            劉柏逸律師
            吳佳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和解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臺北簡易庭113年度北簡字第10249號民事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於原審就反訴請求中部分款項，未敘明其請求權基礎，於本院中逐一特定如下，核係補充法律上陳述，尚非訴之追加、變更。
貳、實體方面：　　
一、本訴之主張與答辯：
　㈠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兩造前於民國113年5月29日，經由悅弘不動產投資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悅弘公司）之租賃仲介，就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7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並已預付4個月份租金及押金共新臺幣（下同）456,000元。然被上訴人承租後，即發現系爭房屋所有權人並非上訴人，且被上訴人之員工欲進入系爭房屋時，也不斷受到第三人之阻撓，根本無法正常使用收益。被上訴人乃於同年6月14日終止系爭租約，並請求上訴人返還上述已付之租金及押金，上訴人卻不斷以其已於免租期內為被上訴人支出裝潢及整修費用云云，拒絕返還。嗣兩造經由悅弘公司之仲介人員游政洋居中協調，於同年6月25日簽訂和解書（下稱系爭和解書），約定上訴人應於14日內給付和解金245,000元，若有遲延應再給付違約金100,000元。詎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迄今仍未依約給付和解金，爰依民法第737條規定、系爭和解書第1條約定，請求給付和解金245,000元；另依系爭和解書第3條約定，請求給付違約金100,000元等語。
　㈡上訴人答辯及上訴意旨略以：
　⒈我在簽約當時己明白告知被上訴人：系爭房屋因自益信託關係登記於他人名下，我是委託人也是受益人等情，我沒有勉強及欺騙被上訴人之意思。又被上訴人之員工拿著工具要打除地板，發出噪音，故大樓之財委及管事住戶始要求繳納保證金並提示裝修執照，並未阻擾其正常使用。
　⒉系爭和解書第5條約定：「本和解書雙方簽字後各執乙紙為憑」，故系爭和解書必須經過雙方簽名始生效力。系爭和解書上的「向陽室內裝修企業社」、「楊明琛」是我將印章交給游政洋幫我蓋的，他把和解書交給我看，跟我說先蓋章之後就不用再蓋了，到時候只要簽字就可以了，但後來並沒有找我簽字，故系爭和解書不成立且不生效力，被上訴人自不得依系爭和解書對我求償。
　⒊被上訴人退租時，游政洋曾答應退還仲介費，但其於113年6月26日傳送退仲介費的保證書給我，卻一直無法補正悅弘公司的大小章，我已經把發票退回了。因此，被上訴人依系爭和解書請求給付和解金、違約金，均無理由。
二、反訴之主張與答辯：
　㈠上訴人反訴及上訴意旨略以：被上訴人承租後，雖已給付456,000元，但我已經配合裝修系爭房屋，支出拆除、清運、仲介費、冷氣訂金、水電、X光室鉛板及搬走機器等費用共365,000元，應予扣抵，僅餘91,000元。嗣被上訴人在免租期內違約退租，致我蒙受下列損害，應予賠償，申言之，依系爭租約第11條第2項約定，被上訴人應賠償提前終止之租金76,000元、違約金76,000元；依系爭租約第3條第1項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無免租期之租金60,000元；依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大樓管理費4,560元；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項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裝潢保證金1,400元；再依系爭租約第14條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裝潢執照費80,000元、木板架高地板後鋪上塑膠地板費用100,000元、恢復檔案室洗手台隔間鉛板費用200,000元，上開損害共597,960元，以前述租金及押金之餘額91,000元扣抵後，尚餘506,960元，被上訴人應予賠償。又因系爭和解書不成立且不生效力，我自可向被上訴人求償等語。爰依上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上述損害506,960元本息等語。
　㈡被上訴人辯以：系爭和解書第4條約定：就系爭租約終止前後所生之一切紛爭或民事法律關係，雙方均同意各自負擔損失，並同意拋棄對於他方之所有賠償請求權暨一切權利等語，而兩造既已合意用印，自應受拘束。上訴人不得再爭執系爭租約終止前後兩造所生之爭議或損失等語。　
三、原審就本訴及反訴均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345,000元，及自113年9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其反訴。上訴人不服，就本訴、反訴均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本訴命上訴人給付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關於反訴駁回後開第㈢項之訴部分，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關於本訴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06,960元，及自113年6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前於113年5月29日經由悅弘公司之租賃仲介，就系爭房屋簽訂系爭租約，為兩造所不爭執（見簡上卷第229-230頁），並有系爭租約在卷足憑（見北簡卷一第19-26頁），可先認定。
　㈡系爭租約記載出租人（甲方）為向陽室內裝修企業社，其代表人為上訴人（見北簡卷一第19、24頁）；系爭和解書則記載立和解書人之甲方為向陽室內裝修企業社、上訴人，上訴人並兼為向陽室內裝修企業社之代表人（見北簡卷一第17-18頁）。惟查，向陽室內裝修企業社（原名：向陽企業社）係上訴人於109年8月21日成立之獨資商號，嗣因上訴人於113年12月2日將部分出資金額讓與訴外人王維君，其組織變更為合夥，其後，王維君於114年2月13日將出資額轉讓與上訴人，上訴人再讓與訴外人楊玉琛，業經本院調取向陽室內裝修企業社之商業登記卷宗核實無誤。兩造113年5月29日簽訂系爭租約，及於同年6月25日簽訂系爭和解書時，向陽室內裝修企業社仍為上訴人之獨資商號，兩者為同一法人格，故上訴人實為契約當事人無誤，且依當時之法人格狀態，其為甲方之唯一主體，應享有或負擔系爭租約、系爭和解書所載甲方之全部權利義務，且無民法第271條「數人負同一債務」之問題，合先敘明。
　㈢系爭和解書約定如下（見北簡卷一第17-18頁）：
　 「…今雙方均已不願維持租賃關係，故合意終止系爭租賃契約書，並就系爭租賃契約書所生之一切紛爭或損害，成立和解條件如下：
　　 一、甲方（即上訴人）應給付乙方（即被上訴人）24萬5,000元整。就上開款項之給付方式：
　　　 ⒈甲方應於簽訂本和解書後7日內匯款12萬元整（不包含手續費）至如下所示之乙方兆豐銀行帳戶。
　　　 ⒉甲方應於簽訂本和解書後14日匯款12萬5,000元整（不包含手續費）至如下所示之乙方兆豐銀行帳戶。
　　　 ⒊［帳戶資訊，略］
　　 二、［經兩造蓋章合意刪除］
　　 三、倘若甲方就前開24萬5,000元款項有給付遲延，［中間文句經兩造蓋章合意刪除］，經乙方催告後仍不履行，甲方應再賠償乙方10萬元整。
　　 四、就系爭租賃契約書終止前後所生之一切紛爭或民事法律關係（包含但不限於：甲方基於系爭租賃契約書第18條所生之一切裝修或衍生費用、乙方對於甲方之違約金、賠償金、回復原狀義務），甲乙雙方均同意各自負擔損失，並同意拋棄對於他方之所有賠償請求權暨一切權利。
　　 五、本和解書雙方簽字後各執乙紙為憑。」
　㈣系爭和解書上蓋有「向陽室內裝修企業社」、「楊明琛」之印章（見北簡卷一第17-18頁），而上訴人自承：我將印章交給游政洋幫我蓋，他把和解書交給我看等語（見簡上卷第229頁），足認上訴人知悉並同意其內容。又觀諸上訴人與游政洋之line對話紀錄，可見游政洋曾詢問：「楊姐您這邊是希望悅弘不動產公司將原本依照退服務費承諾書內容退還給您的76,000元服務費變更為直接退給信星資訊去抵扣原先協議的245,000元剩下的金額您再分期給信星資訊嗎？」、「若確認沒問題，再請回覆分期的部份，您計劃時間怎麼安排呢？我會回報給公司，也告知信星」，上訴人答稱：「好」、「245,000元扣掉76,000元剩下169,000元分5個月退」、「從12月開始，謝謝」(見北簡卷一第361頁)，顯見上訴人明確知悉並同意系爭和解書所載條款，並以此為基礎，透過游政洋與被上訴人進一步商討分期償還之事宜，足認兩造確已就系爭和解書所載條款達成合意，成立和解契約無訛。
　㈤民法第3條第2項規定：「如有用印章代簽名者，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而契約上約定「簽字後生效」者，仍不排除該規定之適用，此有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重上字第110號、113年度重上字第440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兩造間和解書第5條縱約定：「本和解書雙方簽字後各執乙紙為憑」，然揆諸上開規定，蓋章與簽名有同等之效力，應認系爭和解書之形式要件並無欠缺。上訴人主張系爭和解書不成立、不生效力，並不足取。
　㈥民法第736條規定：「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第737條規定：「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故和解契約成立後，應依該和解契約創設之法律關係以定當事人間之債權及債務關係，至於和解成立以前之法律關係如何，概置不問，此有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940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揆諸系爭和解書之約定，足認兩造合意終止系爭租約，並就系爭租約終止前後所生之一切紛爭或民事法律關係，均合意以上述和解金、違約金替代之，而上訴人逾期迄今仍未給付上述和解金，則被上訴人本訴依民法第737條規定、系爭和解書第1條、第3條約定，請求給付上述和解金、違約金，自屬有據。而上訴人於系爭和解書第4條既已拋棄對於被上訴人之所有賠償請求權暨一切權利，則其反訴請求上開各項給付或損害賠償，均與系爭和解書相牴觸，於法無據。
　㈦本訴關於和解金之請求，屬於有確定期限之給付，上訴人未按系爭和解書第1條所定期限履行，已陷於給付遲延。至於本訴關於違約金之請求，則屬於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被上訴人就上開和解金、違約金，均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2日（見北簡卷一第3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付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規定，確屬有據。
　㈧上訴人聲請傳訊證人游政洋，以證明悅弘公司承諾書之效力（見簡上卷第246頁），然此仲介費相關爭議，係上訴人與悅弘公司間之法律關係，與被上訴人無涉，亦不足以動搖系爭和解書之效力，自無調查必要。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本訴依民法第737條規定、系爭和解書第1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和解金245,000元，依系爭和解書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違約金100,000元，及均自113年9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至上訴人反訴依上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06,960元本息，則無理由。原審分別據以准駁，核無違誤，應予維持。上訴人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均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承翰
　　　　　　　　　　　　　　　　　　法　官　陳俞元
　　　　　　　　　　　　　　　　　　法　官　王沛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葉愷茹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304號

上  訴  人  楊明琛  

被  上訴人  信星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俊道  

訴訟代理人  吳存富律師

            劉柏逸律師

            吳佳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和解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臺北簡易

庭113年度北簡字第10249號民事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

114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於原審就反訴請求中部分款項，未敘明其請求權基

    礎，於本院中逐一特定如下，核係補充法律上陳述，尚非訴

    之追加、變更。

貳、實體方面：　　

一、本訴之主張與答辯：

　㈠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兩造前於民國113年5月29日，經由悅弘

    不動產投資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悅弘公司）之租賃仲介，就

    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7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

    ）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並已預付4個月

    份租金及押金共新臺幣（下同）456,000元。然被上訴人承

    租後，即發現系爭房屋所有權人並非上訴人，且被上訴人之

    員工欲進入系爭房屋時，也不斷受到第三人之阻撓，根本無

    法正常使用收益。被上訴人乃於同年6月14日終止系爭租約

    ，並請求上訴人返還上述已付之租金及押金，上訴人卻不斷

    以其已於免租期內為被上訴人支出裝潢及整修費用云云，拒

    絕返還。嗣兩造經由悅弘公司之仲介人員游政洋居中協調，

    於同年6月25日簽訂和解書（下稱系爭和解書），約定上訴

    人應於14日內給付和解金245,000元，若有遲延應再給付違

    約金100,000元。詎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迄今仍未

    依約給付和解金，爰依民法第737條規定、系爭和解書第1條

    約定，請求給付和解金245,000元；另依系爭和解書第3條約

    定，請求給付違約金100,000元等語。

　㈡上訴人答辯及上訴意旨略以：

　⒈我在簽約當時己明白告知被上訴人：系爭房屋因自益信託關

    係登記於他人名下，我是委託人也是受益人等情，我沒有勉

    強及欺騙被上訴人之意思。又被上訴人之員工拿著工具要打

    除地板，發出噪音，故大樓之財委及管事住戶始要求繳納保

    證金並提示裝修執照，並未阻擾其正常使用。

　⒉系爭和解書第5條約定：「本和解書雙方簽字後各執乙紙為憑

    」，故系爭和解書必須經過雙方簽名始生效力。系爭和解書

    上的「向陽室內裝修企業社」、「楊明琛」是我將印章交給

    游政洋幫我蓋的，他把和解書交給我看，跟我說先蓋章之後

    就不用再蓋了，到時候只要簽字就可以了，但後來並沒有找

    我簽字，故系爭和解書不成立且不生效力，被上訴人自不得

    依系爭和解書對我求償。

　⒊被上訴人退租時，游政洋曾答應退還仲介費，但其於113年6

    月26日傳送退仲介費的保證書給我，卻一直無法補正悅弘公

    司的大小章，我已經把發票退回了。因此，被上訴人依系爭

    和解書請求給付和解金、違約金，均無理由。

二、反訴之主張與答辯：

　㈠上訴人反訴及上訴意旨略以：被上訴人承租後，雖已給付456

    ,000元，但我已經配合裝修系爭房屋，支出拆除、清運、仲

    介費、冷氣訂金、水電、X光室鉛板及搬走機器等費用共365

    ,000元，應予扣抵，僅餘91,000元。嗣被上訴人在免租期內

    違約退租，致我蒙受下列損害，應予賠償，申言之，依系爭

    租約第11條第2項約定，被上訴人應賠償提前終止之租金76,

    000元、違約金76,000元；依系爭租約第3條第1項約定，被

    上訴人應給付無免租期之租金60,000元；依系爭租約第3條

    第2項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大樓管理費4,560元；依系爭租

    約第8條第1項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裝潢保證金1,400元；

    再依系爭租約第14條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裝潢執照費80,0

    00元、木板架高地板後鋪上塑膠地板費用100,000元、恢復

    檔案室洗手台隔間鉛板費用200,000元，上開損害共597,960

    元，以前述租金及押金之餘額91,000元扣抵後，尚餘506,96

    0元，被上訴人應予賠償。又因系爭和解書不成立且不生效

    力，我自可向被上訴人求償等語。爰依上開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賠償上述損害506,960元本息等語。

　㈡被上訴人辯以：系爭和解書第4條約定：就系爭租約終止前後

    所生之一切紛爭或民事法律關係，雙方均同意各自負擔損失

    ，並同意拋棄對於他方之所有賠償請求權暨一切權利等語，

    而兩造既已合意用印，自應受拘束。上訴人不得再爭執系爭

    租約終止前後兩造所生之爭議或損失等語。　

三、原審就本訴及反訴均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給

    付被上訴人345,000元，及自113年9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其反訴。上訴人不服，就

    本訴、反訴均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本訴命上訴

    人給付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關於反訴駁回後開第㈢項

    之訴部分，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關於本訴部分，被上訴人於

    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上

    訴人506,960元，及自113年6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前於113年5月29日經由悅弘公司之租賃仲介，就系爭房

    屋簽訂系爭租約，為兩造所不爭執（見簡上卷第229-230頁

    ），並有系爭租約在卷足憑（見北簡卷一第19-26頁），可

    先認定。

　㈡系爭租約記載出租人（甲方）為向陽室內裝修企業社，其代

    表人為上訴人（見北簡卷一第19、24頁）；系爭和解書則記

    載立和解書人之甲方為向陽室內裝修企業社、上訴人，上訴

    人並兼為向陽室內裝修企業社之代表人（見北簡卷一第17-1

    8頁）。惟查，向陽室內裝修企業社（原名：向陽企業社）

    係上訴人於109年8月21日成立之獨資商號，嗣因上訴人於11

    3年12月2日將部分出資金額讓與訴外人王維君，其組織變更

    為合夥，其後，王維君於114年2月13日將出資額轉讓與上訴

    人，上訴人再讓與訴外人楊玉琛，業經本院調取向陽室內裝

    修企業社之商業登記卷宗核實無誤。兩造113年5月29日簽訂

    系爭租約，及於同年6月25日簽訂系爭和解書時，向陽室內

    裝修企業社仍為上訴人之獨資商號，兩者為同一法人格，故

    上訴人實為契約當事人無誤，且依當時之法人格狀態，其為

    甲方之唯一主體，應享有或負擔系爭租約、系爭和解書所載

    甲方之全部權利義務，且無民法第271條「數人負同一債務

    」之問題，合先敘明。

　㈢系爭和解書約定如下（見北簡卷一第17-18頁）：

　 「…今雙方均已不願維持租賃關係，故合意終止系爭租賃契約

   書，並就系爭租賃契約書所生之一切紛爭或損害，成立和解

   條件如下：

　　 一、甲方（即上訴人）應給付乙方（即被上訴人）24萬5,0

         00元整。就上開款項之給付方式：

　　　 ⒈甲方應於簽訂本和解書後7日內匯款12萬元整（不包含

         手續費）至如下所示之乙方兆豐銀行帳戶。

　　　 ⒉甲方應於簽訂本和解書後14日匯款12萬5,000元整（不

         包含手續費）至如下所示之乙方兆豐銀行帳戶。

　　　 ⒊［帳戶資訊，略］

　　 二、［經兩造蓋章合意刪除］

　　 三、倘若甲方就前開24萬5,000元款項有給付遲延，［中間

         文句經兩造蓋章合意刪除］，經乙方催告後仍不履行，

         甲方應再賠償乙方10萬元整。

　　 四、就系爭租賃契約書終止前後所生之一切紛爭或民事法

         律關係（包含但不限於：甲方基於系爭租賃契約書第1

         8條所生之一切裝修或衍生費用、乙方對於甲方之違約

         金、賠償金、回復原狀義務），甲乙雙方均同意各自

         負擔損失，並同意拋棄對於他方之所有賠償請求權暨

         一切權利。

　　 五、本和解書雙方簽字後各執乙紙為憑。」

　㈣系爭和解書上蓋有「向陽室內裝修企業社」、「楊明琛」之

    印章（見北簡卷一第17-18頁），而上訴人自承：我將印章

    交給游政洋幫我蓋，他把和解書交給我看等語（見簡上卷第

    229頁），足認上訴人知悉並同意其內容。又觀諸上訴人與

    游政洋之line對話紀錄，可見游政洋曾詢問：「楊姐您這邊

    是希望悅弘不動產公司將原本依照退服務費承諾書內容退還

    給您的76,000元服務費變更為直接退給信星資訊去抵扣原先

    協議的245,000元剩下的金額您再分期給信星資訊嗎？」、

    「若確認沒問題，再請回覆分期的部份，您計劃時間怎麼安

    排呢？我會回報給公司，也告知信星」，上訴人答稱：「好

    」、「245,000元扣掉76,000元剩下169,000元分5個月退」

    、「從12月開始，謝謝」(見北簡卷一第361頁)，顯見上訴

    人明確知悉並同意系爭和解書所載條款，並以此為基礎，透

    過游政洋與被上訴人進一步商討分期償還之事宜，足認兩造

    確已就系爭和解書所載條款達成合意，成立和解契約無訛。

　㈤民法第3條第2項規定：「如有用印章代簽名者，其蓋章與簽

    名生同等之效力。」而契約上約定「簽字後生效」者，仍不

    排除該規定之適用，此有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重上字第110

    號、113年度重上字第440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兩造間和解

    書第5條縱約定：「本和解書雙方簽字後各執乙紙為憑」，

    然揆諸上開規定，蓋章與簽名有同等之效力，應認系爭和解

    書之形式要件並無欠缺。上訴人主張系爭和解書不成立、不

    生效力，並不足取。

　㈥民法第736條規定：「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

    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第737條規定：「和

    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

    訂明權利之效力。」故和解契約成立後，應依該和解契約創

    設之法律關係以定當事人間之債權及債務關係，至於和解成

    立以前之法律關係如何，概置不問，此有最高法院72年度台

    上字第940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揆諸系爭和解書之約定，

    足認兩造合意終止系爭租約，並就系爭租約終止前後所生之

    一切紛爭或民事法律關係，均合意以上述和解金、違約金替

    代之，而上訴人逾期迄今仍未給付上述和解金，則被上訴人

    本訴依民法第737條規定、系爭和解書第1條、第3條約定，

    請求給付上述和解金、違約金，自屬有據。而上訴人於系爭

    和解書第4條既已拋棄對於被上訴人之所有賠償請求權暨一

    切權利，則其反訴請求上開各項給付或損害賠償，均與系爭

    和解書相牴觸，於法無據。

　㈦本訴關於和解金之請求，屬於有確定期限之給付，上訴人未

    按系爭和解書第1條所定期限履行，已陷於給付遲延。至於

    本訴關於違約金之請求，則屬於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被上訴

    人就上開和解金、違約金，均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

    113年9月12日（見北簡卷一第3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付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

    33條第1項、第203條規定，確屬有據。

　㈧上訴人聲請傳訊證人游政洋，以證明悅弘公司承諾書之效力

    （見簡上卷第246頁），然此仲介費相關爭議，係上訴人與

    悅弘公司間之法律關係，與被上訴人無涉，亦不足以動搖系

    爭和解書之效力，自無調查必要。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本訴依民法第737條規定、系爭和解書

    第1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和解金245,000元，依系爭和解

    書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違約金100,000元，及均自11

    3年9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至上訴人反訴依上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06,960

    元本息，則無理由。原審分別據以准駁，核無違誤，應予維

    持。上訴人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均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承翰

　　　　　　　　　　　　　　　　　　法　官　陳俞元

　　　　　　　　　　　　　　　　　　法　官　王沛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葉愷茹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304號

上  訴  人  楊明琛  

被  上訴人  信星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俊道  

訴訟代理人  吳存富律師

            劉柏逸律師

            吳佳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和解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臺北簡易庭113年度北簡字第10249號民事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於原審就反訴請求中部分款項，未敘明其請求權基礎，於本院中逐一特定如下，核係補充法律上陳述，尚非訴之追加、變更。

貳、實體方面：　　

一、本訴之主張與答辯：

　㈠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兩造前於民國113年5月29日，經由悅弘不動產投資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悅弘公司）之租賃仲介，就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7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並已預付4個月份租金及押金共新臺幣（下同）456,000元。然被上訴人承租後，即發現系爭房屋所有權人並非上訴人，且被上訴人之員工欲進入系爭房屋時，也不斷受到第三人之阻撓，根本無法正常使用收益。被上訴人乃於同年6月14日終止系爭租約，並請求上訴人返還上述已付之租金及押金，上訴人卻不斷以其已於免租期內為被上訴人支出裝潢及整修費用云云，拒絕返還。嗣兩造經由悅弘公司之仲介人員游政洋居中協調，於同年6月25日簽訂和解書（下稱系爭和解書），約定上訴人應於14日內給付和解金245,000元，若有遲延應再給付違約金100,000元。詎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和解書後，迄今仍未依約給付和解金，爰依民法第737條規定、系爭和解書第1條約定，請求給付和解金245,000元；另依系爭和解書第3條約定，請求給付違約金100,000元等語。

　㈡上訴人答辯及上訴意旨略以：

　⒈我在簽約當時己明白告知被上訴人：系爭房屋因自益信託關係登記於他人名下，我是委託人也是受益人等情，我沒有勉強及欺騙被上訴人之意思。又被上訴人之員工拿著工具要打除地板，發出噪音，故大樓之財委及管事住戶始要求繳納保證金並提示裝修執照，並未阻擾其正常使用。

　⒉系爭和解書第5條約定：「本和解書雙方簽字後各執乙紙為憑」，故系爭和解書必須經過雙方簽名始生效力。系爭和解書上的「向陽室內裝修企業社」、「楊明琛」是我將印章交給游政洋幫我蓋的，他把和解書交給我看，跟我說先蓋章之後就不用再蓋了，到時候只要簽字就可以了，但後來並沒有找我簽字，故系爭和解書不成立且不生效力，被上訴人自不得依系爭和解書對我求償。

　⒊被上訴人退租時，游政洋曾答應退還仲介費，但其於113年6月26日傳送退仲介費的保證書給我，卻一直無法補正悅弘公司的大小章，我已經把發票退回了。因此，被上訴人依系爭和解書請求給付和解金、違約金，均無理由。

二、反訴之主張與答辯：

　㈠上訴人反訴及上訴意旨略以：被上訴人承租後，雖已給付456,000元，但我已經配合裝修系爭房屋，支出拆除、清運、仲介費、冷氣訂金、水電、X光室鉛板及搬走機器等費用共365,000元，應予扣抵，僅餘91,000元。嗣被上訴人在免租期內違約退租，致我蒙受下列損害，應予賠償，申言之，依系爭租約第11條第2項約定，被上訴人應賠償提前終止之租金76,000元、違約金76,000元；依系爭租約第3條第1項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無免租期之租金60,000元；依系爭租約第3條第2項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大樓管理費4,560元；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項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裝潢保證金1,400元；再依系爭租約第14條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裝潢執照費80,000元、木板架高地板後鋪上塑膠地板費用100,000元、恢復檔案室洗手台隔間鉛板費用200,000元，上開損害共597,960元，以前述租金及押金之餘額91,000元扣抵後，尚餘506,960元，被上訴人應予賠償。又因系爭和解書不成立且不生效力，我自可向被上訴人求償等語。爰依上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上述損害506,960元本息等語。

　㈡被上訴人辯以：系爭和解書第4條約定：就系爭租約終止前後所生之一切紛爭或民事法律關係，雙方均同意各自負擔損失，並同意拋棄對於他方之所有賠償請求權暨一切權利等語，而兩造既已合意用印，自應受拘束。上訴人不得再爭執系爭租約終止前後兩造所生之爭議或損失等語。　

三、原審就本訴及反訴均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345,000元，及自113年9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其反訴。上訴人不服，就本訴、反訴均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本訴命上訴人給付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關於反訴駁回後開第㈢項之訴部分，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關於本訴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06,960元，及自113年6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前於113年5月29日經由悅弘公司之租賃仲介，就系爭房屋簽訂系爭租約，為兩造所不爭執（見簡上卷第229-230頁），並有系爭租約在卷足憑（見北簡卷一第19-26頁），可先認定。

　㈡系爭租約記載出租人（甲方）為向陽室內裝修企業社，其代表人為上訴人（見北簡卷一第19、24頁）；系爭和解書則記載立和解書人之甲方為向陽室內裝修企業社、上訴人，上訴人並兼為向陽室內裝修企業社之代表人（見北簡卷一第17-18頁）。惟查，向陽室內裝修企業社（原名：向陽企業社）係上訴人於109年8月21日成立之獨資商號，嗣因上訴人於113年12月2日將部分出資金額讓與訴外人王維君，其組織變更為合夥，其後，王維君於114年2月13日將出資額轉讓與上訴人，上訴人再讓與訴外人楊玉琛，業經本院調取向陽室內裝修企業社之商業登記卷宗核實無誤。兩造113年5月29日簽訂系爭租約，及於同年6月25日簽訂系爭和解書時，向陽室內裝修企業社仍為上訴人之獨資商號，兩者為同一法人格，故上訴人實為契約當事人無誤，且依當時之法人格狀態，其為甲方之唯一主體，應享有或負擔系爭租約、系爭和解書所載甲方之全部權利義務，且無民法第271條「數人負同一債務」之問題，合先敘明。

　㈢系爭和解書約定如下（見北簡卷一第17-18頁）：

　 「…今雙方均已不願維持租賃關係，故合意終止系爭租賃契約書，並就系爭租賃契約書所生之一切紛爭或損害，成立和解條件如下：

　　 一、甲方（即上訴人）應給付乙方（即被上訴人）24萬5,000元整。就上開款項之給付方式：

　　　 ⒈甲方應於簽訂本和解書後7日內匯款12萬元整（不包含手續費）至如下所示之乙方兆豐銀行帳戶。

　　　 ⒉甲方應於簽訂本和解書後14日匯款12萬5,000元整（不包含手續費）至如下所示之乙方兆豐銀行帳戶。

　　　 ⒊［帳戶資訊，略］

　　 二、［經兩造蓋章合意刪除］

　　 三、倘若甲方就前開24萬5,000元款項有給付遲延，［中間文句經兩造蓋章合意刪除］，經乙方催告後仍不履行，甲方應再賠償乙方10萬元整。

　　 四、就系爭租賃契約書終止前後所生之一切紛爭或民事法律關係（包含但不限於：甲方基於系爭租賃契約書第18條所生之一切裝修或衍生費用、乙方對於甲方之違約金、賠償金、回復原狀義務），甲乙雙方均同意各自負擔損失，並同意拋棄對於他方之所有賠償請求權暨一切權利。

　　 五、本和解書雙方簽字後各執乙紙為憑。」

　㈣系爭和解書上蓋有「向陽室內裝修企業社」、「楊明琛」之印章（見北簡卷一第17-18頁），而上訴人自承：我將印章交給游政洋幫我蓋，他把和解書交給我看等語（見簡上卷第229頁），足認上訴人知悉並同意其內容。又觀諸上訴人與游政洋之line對話紀錄，可見游政洋曾詢問：「楊姐您這邊是希望悅弘不動產公司將原本依照退服務費承諾書內容退還給您的76,000元服務費變更為直接退給信星資訊去抵扣原先協議的245,000元剩下的金額您再分期給信星資訊嗎？」、「若確認沒問題，再請回覆分期的部份，您計劃時間怎麼安排呢？我會回報給公司，也告知信星」，上訴人答稱：「好」、「245,000元扣掉76,000元剩下169,000元分5個月退」、「從12月開始，謝謝」(見北簡卷一第361頁)，顯見上訴人明確知悉並同意系爭和解書所載條款，並以此為基礎，透過游政洋與被上訴人進一步商討分期償還之事宜，足認兩造確已就系爭和解書所載條款達成合意，成立和解契約無訛。

　㈤民法第3條第2項規定：「如有用印章代簽名者，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而契約上約定「簽字後生效」者，仍不排除該規定之適用，此有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重上字第110號、113年度重上字第440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兩造間和解書第5條縱約定：「本和解書雙方簽字後各執乙紙為憑」，然揆諸上開規定，蓋章與簽名有同等之效力，應認系爭和解書之形式要件並無欠缺。上訴人主張系爭和解書不成立、不生效力，並不足取。

　㈥民法第736條規定：「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第737條規定：「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故和解契約成立後，應依該和解契約創設之法律關係以定當事人間之債權及債務關係，至於和解成立以前之法律關係如何，概置不問，此有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940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揆諸系爭和解書之約定，足認兩造合意終止系爭租約，並就系爭租約終止前後所生之一切紛爭或民事法律關係，均合意以上述和解金、違約金替代之，而上訴人逾期迄今仍未給付上述和解金，則被上訴人本訴依民法第737條規定、系爭和解書第1條、第3條約定，請求給付上述和解金、違約金，自屬有據。而上訴人於系爭和解書第4條既已拋棄對於被上訴人之所有賠償請求權暨一切權利，則其反訴請求上開各項給付或損害賠償，均與系爭和解書相牴觸，於法無據。

　㈦本訴關於和解金之請求，屬於有確定期限之給付，上訴人未按系爭和解書第1條所定期限履行，已陷於給付遲延。至於本訴關於違約金之請求，則屬於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被上訴人就上開和解金、違約金，均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2日（見北簡卷一第3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付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規定，確屬有據。

　㈧上訴人聲請傳訊證人游政洋，以證明悅弘公司承諾書之效力（見簡上卷第246頁），然此仲介費相關爭議，係上訴人與悅弘公司間之法律關係，與被上訴人無涉，亦不足以動搖系爭和解書之效力，自無調查必要。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本訴依民法第737條規定、系爭和解書第1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和解金245,000元，依系爭和解書第3條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違約金100,000元，及均自113年9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至上訴人反訴依上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06,960元本息，則無理由。原審分別據以准駁，核無違誤，應予維持。上訴人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均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承翰

　　　　　　　　　　　　　　　　　　法　官　陳俞元

　　　　　　　　　　　　　　　　　　法　官　王沛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葉愷茹





